龙胜县油茶苗木采购信息
一、油茶苗木品种：
经国家审定的油茶良种长林系列、湘林系列。
二、油茶良种苗木采购数量：
苗木总量540000株。其中：长林系列162000株、湘林系列378000株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油茶良种苗木质量标准：
按照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动种苗质量管理要求，苗龄必须是2年生以上大杯苗，严格执行种苗采购和供应“三个百分之百”（100%良种、100%大杯苗、100%花果苗）的标准。2年生大苗:容器规格(填充基质后)为直径≥12厘米、高≥16厘米，苗高≥50厘米、地径(嫁接口以上)≥0.50厘米，分枝3个以上，冠幅 20x20厘米以上，根系发达，形成良好根团，苗木均有花蕾或开花；苗木无病虫害。3年生大苗:容器规格(填充基质后)为直径≥15厘米、高≥20厘米，苗高≥80厘米、地径(嫁接口以上)≥0.80厘米，分枝5个以上，冠幅30x30厘米以上，根系发达，形成良好根团，苗木均有花蕾、开花或挂果；苗木无病虫害。
四、油茶良种苗木价格：
1、总控制价216万元。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单株价格最高4元/株，最低不限（包含税费和运费）。
2、每批次苗木经采购方验收合格率达95%及以上，则按合格比率计算该批次苗木数量，合格率低于95%以下的，该批次苗木采购方不予接收。
五、发货（苗木）时间：
根据采购方需求发货（分批量），随车苗木携带“三证一签”；具体发货（苗木）日期由采购方提前3日通知。
六、收货（苗木）地点：
收货地点由采购方指定，具体范围在龙胜县辖区内（10个乡镇）通大货车的地点。
七、申请人（供货方）资格要求：
1、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、落实政府采购需要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本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，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。
3、本项目特定资格要求：须具备有效的《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或《林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》。
